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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
今
來
的
從
政
者
，
無
論
是
個
人
、
團
體

、

抑
或
是
政
黨
幾
乎
都
在
標
榜
追
求
公
平

、

正
義
與

合
理
的
社
會
。

就
舉
眼
前
台
灣
政
壇
的
幾
個
例
子
觀
察
，
譬
如
本
月
九
日
民
進
黨
公
佈
的
「

二
千
年
政

策
綱
領
」
'
首
段
即
揭
槳
.. 

「
十
三
年
前
，
民
主
進
步
黨
因
為
台
灣
的
民
主
運
動
，
也
為
了
掃
除
台
灣

社
會
的
不
公
平
與
不
正
義
而
誕
生
，
因
此
，
民
進
黨
不
只
是

一
個
要
取
得
政
權
的
政
黨
，
而
且
是

一
個

要
改
造
社
會
，
要
陪
同
台
灣
社
會
人
民
突
破
萬
難
、
追
求
美
麗
遠
景
的
政
黨

。

」
另
外
，
原
本
與
民
進

黨
關
係
密
切
，
甫
投
入
宋
陣
營
充
當
副
總
統
候
選
人
的
張
昭
雄
，
特
別
針
對
外
界
指
控
其
「
背
叛
」
民

進
黨

、

「
背
叛
」
反
對
運
動
，
亦
刻
意
澄
清
說
.
，
「
自
己
沒
有
背
叛
，
因
為
唯
有
背
叛
台
灣
人
民
的
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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祉
，
才
叫
背
叛
于
而
他
只
考
慮
對
得
起
台
灣
人
民
，
他
自
認
在
追
求
正
義
及
合
理

。

還
有
無
黨
籍
立

委
羅
福
助
，
日
前
在
有
線
電
視
台
的
叩
應
節
目
中
指
說
:
天
道
盟
並
非
黑
道
組
織
，
而
是

「
替
天
行
道

」

的
意
思
，
起
因
於
當
年
(
民
國
七
十
四
年
)
，
陳
水
扁
因
「
蓬
萊
島
排
謗
案
」
坐
監
期
間
的
遊
說
，
才

有
天
道
盟

。

(
隨
後
即
有
同
案
入
獄
的
李
逸
洋
反
駁
.. 

羅
立
委
的
談
話
荒
唐
透
頂
，
與
事
實
完
全
不
符

...... 

參
見
民
國
八
十
八
年
十

一
月
四
日

「
台
灣
日
報

」
第
五
版
)

按
此

，
台
灣
政
治
及
社
會
中
誰
是
白
道
，
誰
是
黑
道
?
誰
又
是
既
黑

且
金
?
依
傳
統
或
舊
習
說

法
，
執
政
的
國
民
黨
政
權
經
過
這
麼
多
年
本
土
化
與
民
主
化

一
體
並
進
的
改
革
後
，
應
可
算
是
合
法
性

頗
高
的
「
白
道
」
政
權
了
吧
!
至
於
執
政
黨
以
外
的
各
路
人
馬
，
又
都
標
榜
人
世
間
的
公
平
、
正
義
、

甚
或
追
求

「
替
天
行
道
」
的
更
高
境
界
之
秩
序
及
合
理
性

。

那
麼
，
中
研
院
院
長
李
遠
哲
在
考
察
中
部

災
區
時
有
感
而
發
的
所
謂
「
黑
道
不
恐
佈
'
白
道
的
力

量
才
該
注
意
」
，
又
真
正
的
意
旨
為
何
?
係
指

趙
永
茂
教
授
論
文
中
所
述

:

在
大
戒
嚴
的
長
期
威
權
統
治
時
期
，
為
鞏
固
黨
國
體
制
下
的
中
央
與
地
方

結
盟
，
「
許
多
民
選
代
議
士
、
行
政
首
長
及
其
他
黑
道

、

財
團
等
社
經
勢
力
，
與
選
舉
樁
腳
，
共
同
分

贓
有
限
的
自
治
資
源

」
?

抑
或
認
為.. 

戒
嚴
解
除
，
威
權
政
治
鬆
動
之
後
，
執
政
黨
面
對
反
對
勢
力
組

織
化
競
爭
，
為
了
維
持
其
傳
統
優
勢

，

不
僅
繼
續
增
強
與
地
方
派
系
的

合
作
關
係
'
同
時
加
緊
和

全
國

性
或
地
方
性
企
業
集
團
等
新
興
經
濟
勢
力
建

立
各
式
政
治
結
盟
，
於
是
.. 

「
他
們
在
經
社
環
境
變
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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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，
不
斷
擴
張
政
經
利
益
，
透
過

地
方
行
政
或
立
法
部
門
的
優
惠
照
顧
，
房
地
產
投
機

、

工
程
招
標
、

金
融
貨
款
特
權
、

非
法
營
業
等
，
牟
取
暴
利
，
使
得
分
贓
政
治
，
在
地
方
或
中
央
政
經
體
系
中
更
為
深

化
。
」以

上
分
析
，
雖
凸
顯
了
台
灣
政
治
裡
的
部
分
現
實
，
但

此
種
黑
白
不
分

、

黑
白
混
淆
的
政
治
現
實

卻
是
長
期
以
來
歷
史
所
累
積

、

所
沈
澱
的
困
境
及
難
題
，
亦
即
台
灣
從
戰
前
到
戰
後
，
從
殖
民
統
治
到

威
權
政
治

、

從
戒
嚴
到
解
嚴
，
以
致
外
來
政
權
與
本
土
勢
力
從
結
盟

、

抗
爭
到
混
同
的
過
程
中
，
所
謂

誰
是
正
統

、

誰
是
異
端

、

誰
革
命

、

誰
反
動

、

誰
黑
、

誰
白
?
經
由
時
空
流
轉
，
不
僅
主
客
易
位
，
且

往
往
相
互
顛
覆
而
真
相
莫
明

、

真
理
難
尋
。

不
論
歷
史
是
否
具
有
什
麼
資
鑑
功
能

、

抑
或
教
訓
意
義
，
但
歷
史
裡
卻
至
少
充
滿
各
式
各
樣
正
面

及
負
面
的
教
材
，
尤
以
近
代
台
灣
不
斷
外
族
入
侵
、
不
斷
政
權
轉
移
的
歷
史
無
常
與
變
幻
中
，
不
只
積

累
了
豐
富
的
掙
扎
與
生
存
經
驗
，
同
時
也
沈
澱
了
相
當
的
陰
暗
面
與
劣
質
性

。

衡
諸
台
灣
政
治
現
實
，
若
就
這
場
研
討
會
之
議
題

|

「
黑
金
政
治
與
代
議
民
主
品
質
」
'
謹
從
歷

史
分
析
角
度
，
略
陳
以
下

一
點
診
斷
、

一
點
處
方
，
就
教
於
方
家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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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
近
年
來
，

一
般
評
論
及
輿
論
所
稱
的
「
黑
金
政
治
?
矛
頭
大
多
指
向
戰
後
長
期
在
台
灣
壟
斷
政

權
的
國
民
黨
，
不
論
係
遷
台
初
期
及
戒
嚴
時
期
國
民
黨
為
挽
救
政
權
、
鞏
固
政
權
、
不
情
和
台
灣
本
土

派
系
結
盟
，
以
部
分
地
方
自
治
及
權
益
換
取
對
中
央
的
效
忠
;
或
是
解
嚴
至
今
，
國
民
黨
又
為
了
保
衛

政
權
、
延
長
執
政
，
亦
不
得
不
和
新
興
的
各
種
工
商
利
益
團
體
掛
勾
，
以
伸
張
其
金
脈
和
人
脈
，
為
贏

得
選
舉
、
延
續
政
權
而
效
命
;
因
而
結
論
亦
大
多
是
無
論
解
嚴
前
後
，
國
民
黨
如
此
這
般
的
黨
國
體

制
，
就
是
黑
金
的
溫
床
，
就
是
共
生
共
犯
結
構

。

其
實
，
這
樣
的
論
斷
，
有
其
侷
限
，
亦
可
能
時
空
錯
置
，
若
論
過
往
威
權
統
治
時
期
的
所
謂
革
命

民
主
體
質
的
國
民
黨
，
當
然
視
一
切
危
及
或
威
脅
其
政
權
的
勢
力
為
叛
黨
、
叛
國
、
叛
亂
組
織
，
也
就

一
律
打
入
黑
道
、
黑
幫
與
黑
牢
了
;
相
對
的
本
土
反
對
運
動
者
，
亦
就
竭
盡
所
能
結
合

一
切
抗
爭
力

量
，
難
免
有
地
方
派
系
、
財
團
、
幫
派
等
各
路
人
馬
混
跡
其
間
，
卻
在
當
年

一
切
為
反
抗
外
來
、
殖
民

或
腐
敗
政
權
的
響
亮
號
召
下
，
且
不
論
其
罪
名
係
黑
道
、
流
氓
、
還
是
叛
亂
犯
，
所
有
都
可
能
被
合
理

化
、
正
當
化
為
本
土
運
動
的
正
義
化
身

。

然
而
時
過
境
遷
，
如
今
民
進
黨
己
牢
牢
掌
控
了
台
灣
地
區

三

分
之
二
以
上
的
縣
市
版
圖
，
亦
即
實
際
上
已
在
地
方
政
權
執
政
多
年
的
民
進
黨
人
，
有
無
可
能
因
為
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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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貼
近
本
土
派
系
而
漸
趨
敗
腐

、

又
是
否
因
為
權
勢
及
資
源
的
擴
張
也

一
樣
受
不
了
所
謂
「
黑
金
」
的

招
手
與
誘
惑
?
還
有

「
革
命
」
或
「
起
義
」
時
期

一
道
拼
天
下
的
昔
日
兄
弟
及
戰
友
們
，
也
許
迄
今
仍

然
憤
憤
不
平
於
反
對
黨
的
不
講
道
義
，
不
僅
不
和
他

們
共
治
天
下
，
甚
至
劃
清
界
限
，
還
無
情
無
義
亦

誣
指
其
為

「
黑
道
」
者
也
!

現
今
台
灣
朝
野
又
將
如
何
攻
克

、

跨
越
上
述
這
道
由
長
期
特
殊
歷
史
所
累
積
沈
澱
下
來
的
時
空
錯

川
白
兩
道
相
互
顛
覆
的
政
治
難
關
?

置
、

「
省
廢
國
現
」

若
論
「
黑
金
政
治
與
代
議
民
主
」
的
救
治
之
道
，
除
了
趙
文
中
所
強
調
的
修
改

地
方
選
舉
制
度

、

行
政
區
域
重
劃

、

重
整
行
政
層
級
以
及
強
化
代
議
政
治
的
內
在
自
律
與
外
在
監
督
機
制
外
，
或
許
臨

此

中
部
大
震
災
後
，
台
灣
省
政
府
(
中
興
新
村
)
可
謂
形
體
與
名
實
俱
亡
下
，
朝
野
是
否
尤
應
更
多
著
墨

於
所
謂
「
省
廢
國
現
」

的
省
思
與
實
踐
。

回
顧
戰
後
台
灣
的
反
對
運
動
及
政
治
改
革
之
路
，
可
說
是
本
土
化
與
民
主
化

一
體
並
進
，
這

一
路

曲
折
走
來
，
從
大
中
國
主
義
的
「
反
共
堡
壘
」

、

「
中
華
民
國
在
台
灣
行
進
而
中
華
民
國
只
在
台
灣
，

政
'1-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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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
等
於
台
灣
，
如
今
是
否
「
即
是
中
華
民
國
」
?
似
乎
也
該
到
了
儘
快
收
拾
這
個
延
耽
數
十
年
的

「
省
不
省
、
國
不
國
」
畸
形
殘
局
的
時
刻
了
!

如
從
「
省
廢
國
現
」
的
契
機
出
發
，
就
從
這
裡
開
始
，
就
在
台
澎
金
馬
的
版
圖
上
重
新
打
造

一
個

現
代
化
國
家
的
完
整
規
模
，
亦
即
所
謂
的
「

一
代
建
國
論
」
'
則
緊
接
著
的
第

三
波
憲
改
連
動
、
國
土

大
改
造
、
甚
至
重
新
定
都
、
遷
都
、
首
都
機
能
的
分
散
、
政
府
再
造
、
中
央
與
地
方
關
係
重
整
、
代
議

政
治
或
是
某
種
方
式
直
接
民
主
的
補
強
重
構
等
等
，
皆
是
必
經
之
路
、
必
循
之
徑
，
必
須

二

付
諸
實

踐
者
。所

謂
一
代
建
國
、
百
廢
待
舉
，
或
許
唯
有

一
舉
解
決
了
國
家
認
同
、
憲
政
制
分
歧
的
難
題
，
則

才
有

一
致
的
國
家
認
同
與
民
主
常
軌
下
所
謂
的

「忠
誠
反
對
者
」
'
也
才
有
可
能

一
併
清
除
歷
史
所
沈

積
的
台
灣
本
土
與
外
來
政
權
之
間
纏
鬥
不
休
的

「
革
命
」
與
「
反
革
命

」
、

「
效
忠
」
與
「
背
離
」
的

惡
性
循
環
，
以
及
黑
白
兩
道
糾
葛
不
清
、
相
互
顛
覆
的
困
局
吧
!


